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教师调课、停课与代课规定 

辽建院〔2017〕34 号 

为进一步稳定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创建优良的教风、学

风，切实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师队伍管理规范化，根据学

校有关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及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学期教学课程表》经正式批准后，原则上不

再变动。教师应严格按照《学期教学课程表》按时上课，不

得自行调课、代课与停课。 

第二条 学校举行重大活动需要调课、停课、补课时，

须经主管校领导批准，由教务处统一安排调课和补课时间。 

第三条 任课教师确属因公、病、丧、产、事等请假，

无法执行原定《学期教学课程表》，可以采取调课、更换教

师代课等办法完成教学任务。 

第四条 调课 

两门课程临时相互调换授课时间及地点的情况为调课。

教师因公、病、丧、产、事，可以申请调课。 

第五条 停课与补课 

教师因特殊原因请假停止课程表中安排的课程教学，且

当时未决定补课的情况为停课。教师因公、病、丧、产、事，

不能按时上课并确实不能调课，可以申请停课，停课以一次

课（2课时）为一个单元，停课不得超过 6学时（含 6学时）。 

在教学过程中不得以讨论课、自习课、习题课等形式为

名变相停课，不得擅自提前结束课程或减少授课学时。 

请假停课的教师在合适时间补上所“停”的课为补课。 

第六条 代课 



由讲授同门课程的教师替代请假停课的原任课教师进

行授课的情况为代课。教师因公、病、丧、产、事，超过两

周无法正常上课者（全校任选课除外），为保证课程教学任

务的完成，不允许调课、停课，应申请由开课系（部）另派

教师代课，代课按调课对待，原任课教师须同时向人事部门

办理请假手续。 

第七条 教师申请调课、停课或系（部）另派教师代课，

必须办理相关手续，否则视为教学事故。 

第八条 除突发事件等特殊原因外，教师调、停、代课

须提前 1 个教学工作日办理。 

第九条 教师因不可抗力或突发事件，需调课、停课、

代课且无法提前书面申请的，当事教师应在第一时间与本系

（部）联系，以便及时通知学生，并于事后及时提供相关证

明，补办有关手续。 

第十条 教师因临时工作安排或其它原因申请调课，须

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证明；教师因病申请停课须提交县级以

上医院出具的病休证明单；因公申请停课，须提交有领导审

批的相关证明；参加校内组织的会议需要申请停课的，须由

主管教学校领导审批。 

第十一条 教师因特殊原因不能上课，先由所在系（部）

采取调课的办法解决（涉及其他教师时，应征得对方同意）；

在无法调课的情况下，可由教师提出补课方案,申请停课，

事后补课；因特殊原因，长期不能上课者，由系（部）指定

代课教师按原课表代课。 

第十二条 申请调课、停课、代课的教师均须填写《调

课、停课与代课审批表》，经系（部）负责人审批签字，送



交教务处备案。调课、停课与代课必须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且被批准后执行。 

第十三条 国家法定节假日（如十一、五一等）前一天

和后一天不得调、停课，确有特殊原因的，须经主管教学校

领导批准。 

第十四条 事故处理及其他 

1．因私调课、误课（让学生上自习）和私自让他人代

课、代管课堂或中途离开课堂者，按《教学工作失误、教学

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相关规定处理。 

2．系（部）应严格控制调、停课次数。每学期每位教

师原则上调、停课次数不超过三次，且同班级同一门课程不

得超过总学时的六分之一。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